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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以来发生了大量诉讼事项。尽管公司在 2020 年实施司法重整后大部分诉

讼事项已解决，2020 年度确认涉诉损失 113,969.03 万元，累计确认涉诉损失

186,137.77 万元，但我们仍然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这些诉讼

涉及的交易事项的真实性和商业逻辑的合理性。 

3. 2020 年 7 月 3 日，金贵银业公司及其原实际控制人曹永贵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下达的《调查通知书》（编号：湘证调查字 040、041 号），因公

司及曹永贵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决定对公司及曹永贵立案调查。由于该立案调查尚未有结

论性意见或决定，我们无法判断立案调查的结果及其对公司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

影响。 

 

二、上期审计报告中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在本期消除情况 

(一) 金贵银业公司相关供应商业务及其往来 

金贵银业公司及管理人在确认前述供应商往来后，于 2021 年 4 月 9 日将其

作为司法重整相关低效资产委托湖南鑫利丰拍卖有限公司郴州分公司实施了公

开拍卖。由于公司在 2021 年 4 月 29 日批准对外报出 2020 年度财务报告，故公

司将拍卖结果作为 2020 年度财务报表的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进行了调整，

将前述供应商往来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价值调整至拍卖价款金额。 

金贵银业公司司法重整已于 2020 年底完成，公司已于 2021 年 4 月将与上期

保留意见所述供应商的往来余额根据拍卖结果进行了核销。同时，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以下简称湖南证监局）对公司及原大股东的立案调查于

2021 年 12 月结案。上述情况表明，上期保留意见所述判断供应商业务及其往来

的真实性和商业逻辑的合理性的影响因素已经得到消除。 

(二) 诉讼涉及的交易事项情况 

金贵银业公司司法重整已于 2020 年底完成，与上期保留意见所述诉讼绝大

部分已通过法院判决、法院调解、上诉人撤诉、公司实施债务重组等方式得到确

认和解决，公司本期新增诉讼事项已大幅减少，剩余极少量的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很小。同时，湖南证监局对公司及原大股东的立案调查于 2021 年 12 月结案。上

述情况表明，上期保留意见所述判断诉讼涉及的交易事项的真实性和商业逻辑的




